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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以心，觀天以器—明代觀象臺及其天文儀器

學 與 思

明
代
初
期
帝
都
位
置
的
變
化
，
使

得
明
代
的
觀
象
臺
，
一
直
到
英
宗

時
期
，
始
有
較
為
明
確
的
規
制
。

明
代
的
觀
象
臺
除
了
承
繼
宋
元
以

來
的
曆
法
知
識
，
同
時
也
鑄
造
了

多
種
天
文
儀
器
。
明
末
耶
穌
會
士

利
瑪
竇
等
人
來
華
，
在
奉
教
士
人

的
協
助
下
，
觀
象
臺
又
成
為
知
識

傳
教
的
基
地
，
交
織
出
中
西
文
明

衝
突
與
交
融
的
史
詩
序
曲
。

敬
天
以
心
，
觀
天
以
器

明
代
觀
象
臺
及
其
天
文
儀
器

周
維
強

前
言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王
朝
都
極
為
重
視

天
文
觀
測
和
頒
布
曆
法
的
工
作
，
︽
尚

書
．
堯
典
︾
載
：
﹁
乃
命
羲
和
，
欽
若
昊

天
，
曆
象
日
月
星
辰
，
敬
授
人
時
。
﹂
揭

示
了
中
國
古
代
統
治
者
與
天
文
曆
法
的
密

切
關
係
。
明
朝
原
於
南
京
和
中
都
︵
即
朱

元
璋
的
老
家
鳳
陽
︶
營
建
天
文
臺
，
靖
難

之
後
，
明
朝
國
都
北
遷
，
在
元
大
都
的
基

礎
上
，
重
新
營
建
北
京
城
，
並
在
明
英
宗

正
統
七
年
︵
一
四
四
二
︶
，
利
用
元
大
都

的
角
樓
舊
址
和
土
牆
，
新
建
了
觀
星
臺
，

並
製
造
了
新
天
文
儀
器
，
從
此
開
啟
了
近

五
百
年
的
天
文
觀
測
工
作
。

明
末
大
統
曆
屢
屢
失
驗
，
使
來
華
的

古觀象臺近影，由北往南的視角（作者攝於2003）

耶
穌
會
士
敏
銳
地
察
覺
了
中
國
對
於
天
文

曆
法
的
重
視
，
因
此
透
過
傳
播
西
方
天
文

學
等
科
學
知
識
來
進
行
知
識
傳
教
，
最
終

成
功
的
在
觀
象
臺
推
行
﹁
西
曆
正
統
化
﹂

的
工
作
。
基
於
古
觀
象
臺
特
殊
的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和
科
學
史
意
義
，
本
文
擬
就
觀
象

臺
之
營
建
、
晚
明
修
曆
與
天
文
儀
器
修

造
、
明
代
天
體
儀
毀
壞
之
謎
及
天
文
儀
器

之
沿
革
變
化
稍
做
梳
理
，
並
對
部
分
史
實

進
行
考
證
。

從
觀
星
臺
到
觀
象
臺

明
代
觀
測
天
文
的
設
施
最
初
稱
為

觀
星
臺
，
正
統
十
四
年
後
漸
改
稱
為
觀

象
臺
。
最
早
營
建
觀
測
天
文
的
設
施
，

可
以
追
溯
到
明
太
祖
洪
武
初
期
。
洪
武

二
年
︵
一
三
六
九
︶
，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
一
三
二
八—

一
三
九
八
︶
在
濠
州
西
南

鳳
凰
山
南
麓
︵
鳳
陽
︶
營
建
中
都
，
洪
武

五
年
︵
一
三
七
二
︶
七
月
甲
寅
日
，
於
獨

山
興
建
了
中
都
觀
星
臺
。
︵
︽
明
太
祖
實
錄
︾

卷
七
五
︶

因
洪
武
八
年
︵
一
三
七
五
︶
明

太
祖
下
令
停
止
營
建
中
都
，
觀
星
臺
沒
有

來
得
及
發
揮
作
用
。
十
年
後
，
洪
武
十
八

年
︵
一
三
八
五
︶
十
月
，
明
太
祖
又
於
南

1900年德國駐華公使穆爾(Alfons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1859-1924)鏡頭下的古
觀象臺。引自：Ein Tagebuch in Bildern（照片日記），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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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雞
鳴
山
營
建
欽
天
監
觀
星
臺
，
︵
︽
明

太
祖
實
錄
︾
卷
一
七
六
︶

並
於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
一
三
九
一
︶
四
月
戊
辰
日
鑄
成
了
渾
天

儀
。
︵
︽
明
太
祖
實
錄
︾
卷
二○

八
︶

明
初
這
些

建
設
製
器
的
工
作
，
反
映
出
明
太
祖
急
於

建
立
新
帝
國
的
天
文
臺
，
以
便
昭
示
受
命

於
天
的
政
治
形
象
。

不
過
，
建
文
元
年
︵
一
三
九
九
︶
的

﹁
靖
難
﹂
之
役
，
卻
扭
轉
了
明
帝
國
以
南

方
為
主
的
政
治
思
維
，
中
心
再
一
次
的
回

到
北
京
。
從
姪
子
明
惠
帝
朱
允
炆
手
中
奪

取
地
位
的
明
成
祖
朱
棣
︵
一
三
六○

—

一 

四
二
四
︶
與
其
父
不
同
，
並
未
急
於
營
造

新
的
觀
星
臺
，
而
是
繼
續
利
用
南
方
的
天

文
設
施
，
來
進
行
觀
測
和
頒
曆
的
工
作
。

但
這
並
非
代
表
成
祖
並
不
欲
在
新
帝
都
興

築
觀
星
臺
，
從
紀
錄
上
可
以
發
現
，
他
們

是
就
地
利
之
便
，
在
高
聳
的
齊
化
門
︵
即

朝
陽
門
︶
城
上
進
行
觀
測
，
但
未
使
用
大

型
天
文
儀
器
。
︵
︽
明
英
宗
實
錄
︾
卷
二
七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明
代
仿
宋
制
建

立
了
相
互
監
督
觀
測
的
機
制
，
因
此
在
內

廷
宮
禁
之
中
，
也
設
有
天
文
臺
。
內
觀
象

臺
肇
建
於
永
樂
二
十
二
年
︵
一
四
二
五
︶

十
二
月
，
又
稱
內
靈
臺
，
位
於
西
華
門
外

南
長
街
織
女
橋
掌
儀
司
署
後
。
但
其
裝
置

天
文
儀
器
的
時
間
較
晚
，
約
在
三
十
年

後
，
景
泰
六
年
︵
一
四
五
五
︶
三
月
，
才

在
內
觀
象
臺
製
造
了
簡
儀
，
十
月
，
由
於

內
官
監
的
請
求
，
景
帝
又
鑄
造
了
簡
儀
和

銅
壺
。
成
化
年
間
製
造
了
天
體
儀
。

明
英
宗
正
統
二
年
︵
一
四
三
七
︶
，

行
在
欽
天
監
監
正
皇
甫
仲
和
等
奏
請
派
官

一
員
，
將
南
京
觀
象
臺
上
的
渾
天
儀
、
渾

象
、
簡
儀
、
圭
表
等
天
文
儀
器
以
木
為
材

質
加
以
仿
製
，
送
往
北
京
，
然
後
依
照
北

京
的
北
極
出
地
高
低
修
正
，
再
改
為
銅

鑄
，
這
是
北
京
古
觀
象
臺
臺
頂
的
第
一
批

天
文
儀
器
。
︵
︽
明
英
宗
實
錄
︾
卷
二
七
︶

這

批
天
文
儀
器
於
正
統
四
年
︵
一
四
三
九
︶

十
月
開
造
。
正
統
五
年
︵
一
四
四○

︶

九

月

鑄

成

之

後

，

明

英

宗

朱

祁

鎮

︵
一
四
二
七—

一
四
六
四
︶
為
了
紀
念
此

一
盛
事
，
特
別
撰
寫
︿
御
製
觀
天
之
器

銘
﹀
頌
之
：

粵
古
大
聖
，
體
天
施
治
。

敬
天
以
心
，
觀
天
以
器
。

厥
器
伊
何
？
璿
璣
玉
衡
。

璣
象
天
體
，
衡
審
天
行
。

歷
世
更
代
，
垂
四
千
祀
。

沿
襲
有
作
，
其
制
寖
備
。

即
器
而
觀
，
六
合
外
儀
。

陽
經
陰
緯
，
方
位
可
稽
。

中
儀
三
辰
，
黃
赤
二
道
。

日
月
暨
星
，
運
行
可
考
。

內
儀
四
遊
，
橫
簫
中
貫
。

南
北
東
西
，
低
昂
旋
轉
。

簡
儀
之
作
，
爰
代
璣
衡
。

制
約
用
密
，
疏
朗
而
精
。

外
有
渾
儀
，
反
而
觀
諸
。

上
規
下
矩
，
度
數
方
隅
。

別
有
直
表
，
其
崇
八
尺
。

分
至
氣
序
，
考
景
咸
得
。

縣
︵
懸
︶
象
在
天
，
制
器
在
人
。

測
驗
推
步
，
靡
忒
毫
分
。

昔
作
今
述
，
為
制
彌
工
。

既
明
且
悉
，
用
將
無
窮
。

惟
君
勤
民
，
事
天
首
務
。

民
不
失
寧
，
天
其
予
顧
。

政
純
於
仁
，
天
道
以
正
。

勒
銘
斯
器
，
以
勵
予
敬
。

在
這
篇
銘
文
當
中
不
但
提
及
了
新
臺
中

安
裝
的
四
種
天
文
儀
器
，
也
描
寫
了
為

政
者
敬
天
、
法
天
的
精
神
。
其
中
的
天
體

儀
，
據
造
辦
處
︽
活
計
檔
︾
的
記
載
，

重
達
四
千
八
百
餘
斤
。
其
後
，
考
慮
這

批
儀
器
應
該
固
定
安
置
，
遂
於
正
統
七

年
︵
一
四
四
二
︶
二
月
至
三
月
間
，
築

成
了
觀
星
臺
。
︵
︽
明
英
宗
實
錄
︾
卷
六○

、

七
一
、
八
九
︶

北
京
的
觀
星
臺
不
免
於
草
創
期
的

混
亂
，
儀
器
安
裝
後
六
年
，
設
計
不
良
的

情
況
一
一
發
生
。
正
統
十
一
年
︵
一
四
四 

六
︶
五
月
丁
丑
日
，
欽
天
監
奏
：

　

 

簡
儀
無
度
數
，
又
地
基
卑
下
，
每
窺
測

日
星
，
為
四
面
臺
宇
所
蔽
；
圭
表
置
露

臺
，
光
皆
四
散
，
影
無
定
則
；
壺
漏
屋

低
，
夜
天
池
促
，
難
以
注
水
，
調
品
時

刻
。
乞
將
簡
儀
修
刻
黃
道
等
度
數
，
其

地
基
增
高
之
；
圭
表
壺
漏
，
如
南
京
盖

欽天監監正吳昊的墓志銘敘述了吳昊對於欽天監的整飭及對觀象臺天文儀器的調整。
引自：﹝明﹞焦竑輯，《國朝獻徵錄》（明萬曆四十四年錢塘徐氏刊本），卷79，
〈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吳君昊墓志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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晷
影
堂
三
間
，
以
便
窺
測
調
品
。
︵
︽
明

英
宗
實
錄
︾
卷
一
四
一
︶

英
宗
採
納
了
欽
天
監
的
意
見
。
但
是
，
往

後
的
發
展
說
明
了
，
這
些
大
型
天
文
儀
器

並
未
確
實
依
據
北
京
的
北
極
出
地
進
行
調

整
。

觀
星
臺
的
主
體
建
築
也
並
不
理

想
，
在
明
景
帝
朱
祁
鈺
︵
一
四
二
八—

一
四
五
七
︶
在
位
期
間
又
進
行
了
兩
次
維

修
。
一
次
是
景
泰
五
年
︵
一
四
五
四
︶
十

月
甲
申
日
，
修
理
﹁
觀
星
臺
上
梁
﹂
。
完

工
之
後
，
欽
天
監
官
員
又
奏
觀
星
臺
在
東

城
上
喧
擾
不
便
，
而
建
築
亦
多
損
壞
，
希

望
能
遷
至
東
長
安
街
臺
基
廠
。
遷
臺
於
此

的
優
點
是
風
水
較
佳
，
觀
星
臺
之
高
與
西

長
安
街
二
塔
相
對
，
足
為
青
龍
白
虎
之

象
，
因
此
景
帝
允
其
請
。
但
天
文
儀
器
的

遷
徙
並
非
易
事
，
後
以
遷
臺
勞
擾
，
並
未

遷
移
。
觀
星
臺
也
因
此
在
八
月
前
後
進
行

了
景
泰
年
間
的
第
二
次
維
修
。
︵
︽
明
英
宗

實
錄
︾
卷
二
四
六
、
二
五
七
︶

明
孝
宗
弘
治
二
年
︵
一
四
八
九
︶

十
月
己
丑
日
，
欽
天
監
監
正
吳
昊
︵
？—

一
五○

九
︶
奏
稱
：
﹁
觀
象
臺
所
用
渾

儀
、
簡
儀
俱
南
京
舊
制
。
今
兩
京
相
去

二
千
七
百
餘
里
，
去
極
高
下
不
同
，
又
歲
久

推
驗
漸
差
，
欲
修
改
或
別
造
，
以
正
一
代
之

制
。
﹂
︵
︽
明
孝
宗
實
錄
︾
卷
三
一
︶

禮
部
建
議

渾
儀
、
簡
儀
令
監
副
張
紳
造
成
木
樣
，
以

待
試
驗
改
造
。
經
十
二
年
的
努
力
，
欽
天

監
監
正
吳
昊
請
改
造
的
渾
儀
及
修
改
簡
儀

木
樣
終
於
完
成
。
吳
昊
分
析
說
：

　

 

原
製
渾
儀
時
未
經
校
勘
，
其
黃
赤
二
道

相
交
于
奎
軫
，
不
合
今
之
四
正
陽
經
，

故
南
北
圓
軸
不
合
，
兩
極
出
于
地
度
陰

緯
，
而
東
西
窺
管
又
不
與
太
陽
出
沒

相
當
，
是
以
推
驗
無
準
。
從
前
不
用
簡

儀
，
雖
用
以
測
驗
，
然
當
時
鑄
造
雲
柱

頗
短
小
，
亦
稍
不
合
天
樞
，
故
推
測
經

星
去
極
亦
有
差
謬
。
今
改
造
渾
儀
亦
以

赤
、
黃
二
道
改
交
于
壁
軫
，
則
與
今
之

四
正
陽
經
正
相
合
，
而
圓
軸
、
窺
管
亦

無
不
相
合
相
當
者
。
簡
儀
雲
柱
則
比
舊

少
，
加
高
大
足
矣
。

禮
部
對
於
吳
昊
的
改
良
十
分
滿
意
，
同
時

對
於
參
與
改
造
的
天
文
生
予
以
升
遷
。
這

是
古
觀
象
臺
第
一
次
調
整
天
文
儀
器
。

︵
︽
明
孝
宗
實
錄
︾
卷
一
八
二
︶

高
聳
的
天
文
臺
以
及
金
屬
製
作
的

儀
器
難
免
遭
受
雷
擊
，
明
世
宗
嘉
靖
二

年
︵
一
五
二
三
︶
五
月
戊
寅
日
卯
時
，
北

京
雷
雨
交
加
，
觀
象
臺
候
風
杆
被
雷
擊
，

連
石
座
都
被
擊
碎
。
欽
天
監
掌
監
事
光
祿

寺
少
卿
華
湘
疏
請
﹁
講
學
修
德
，
親
賢
遠

奸
，
以
回
天
﹂
。
九
月
戊
寅
日
，
朝
廷
將

占
風
杆
和
渾
天
儀
、
簡
儀
加
以
修
理
。

︵
︽
明
世
宗
實
錄
︾
卷
二
七
、
三
一
︶

經
歷
了
多
次
的
調
整
和
修
正
，
觀

象
臺
運
作
日
益
成
熟
，
明
代
士
人
謝
肇
淛

︵
一
五
六
七—

一
六
二
四
︶
的
筆
記
︽
五

雜
俎
︾
曾
載
觀
象
臺
之
盛
：
﹁
京
師
城
東

偏
有
觀
象
臺
，
高
五
丈
許
，
其
上
有
渾
天

儀
一
具
，
如
世
所
圖
璇
璣
者
，
皆
鑄
銅
為

器
，
四
柱
以
銅
龍
架
而
懸
之
，
製
作
精

巧
。
又
有
簡
儀
一
具
，
狀
相
似
而
省
十
之

七
，
只
周
遭
數
道
而
已
。
玉
衡
一
，
亦
銅

為
之
，
如
尺
而
首
尾
皆
曲
，
有
二
孔
，
對

孔
直
窺
，
以
候
中
星
。
又
有
銅
球
一
，
左

右
轉
旋
，
以
象
天
體
，
以
方
函
盛
之
，
函

四
周
作
二
十
八
宿
真
形
，
南
面
有
御
製

銘
，
正
統
七
年
作
也
。
﹂
充
分
的
說
明
了

觀
象
臺
規
制
的
完
備
和
華
麗
。

晚
明
曆
法
的
失
驗
與
崇
禎
曆
局
的

成
立

明
神
宗
萬
曆
三
十
八
年
︵
一
六
一

○

︶
十
一
月
丙
寅
日
，
禮
部
言
欽
天
監

屢
測
不
驗
，
而
邸
報
中
又
見
兵
部
職
方
司

員
外
郎
范
守
己
疏
稱
親
驗
日
晷
，
其
差
異

又
與
欽
天
監
不
同
。
禮
部
因
此
提
出
要

﹁
今
當
博
求
通
知
曆
學
者
，
令
與
該
監
集

議
﹂
，
解
決
曆
法
失
驗
的
問
題
。
萬
曆

三
十
九
年
︵
一
六
一
一
︶
十
二
月
庚
午
日
，

禮
部
將
知
曆
的
官
員
名
單
上
報
，
共
有
兵

部
郎
中
范
守
己
、
戶
科
給
事
中
樂
頀
、

工
部
主
事
華
湘
、
翰
林
院
簡
討
徐
光
啟

︵
一
五
六
二 —

一
六
三
三
，
職
官
原
稱
檢

利瑪竇和徐光啟　引自Athanasius Kircher, 
S.J., 1601-1680. China Illustrata, 1677

今日之宣武門外天主教南堂，原南堂已於庚子拳亂中被燬，現為重建者，
其西側即為首善書院舊址。

謝肇淛《五雜俎》中對於古觀象臺的描寫。
引自：謝肇淛撰，《五雜俎》，明萬曆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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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思

討
，
因
避
諱
朱
由
檢
改
︶
、
原
任
南
京
工

部
員
外
郎
李
之
藻
︵
一
五
六
五—
一
六
三

○

︶
。
並
仿
修
西
域
曆
法
事
例
，
推
薦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龐
迪
峨
︵D

idace de Pantoja, 

S. J., 1571 -1618

︶
、
熊
三
拔
︵Sabatin

o 

de U
rsis, S. J., 1575-1620

︶
等
傳
教
士
參

與
修
曆
。
同
時
，
以
徐
光
啟
對
譯
，
並
與

邢
雲
路
︵
一
五
五○

—

一
六
三○

︶
等
參

訂
修
改
。
禮
部
又
指
出
﹁
觀
象
臺
年
久
滲

漏
，
地
勢
失
平
，
儀
器
欹
斜
，
與
天
度
不

合
，
公
館
直
房
俱
難
棲
止
，
臺
頂
須
添
造

板
房
一
間
，
臺
下
添
造
直
房
五
間
，
及
增

製
天
體
、
星
球
、
各
樣
日
晷
，
以
便
測

驗
﹂
。
︵
︽
明
神
宗
實
錄
︾
卷
四
七
七
、
四
九○

︶

徐
光
啟
，
字
子
先
，
號
玄
扈
，
明
南

直
隸
松
江
人
，
中
進
士
前
即
與
明
末
來
華

之
耶
穌
會
士
利
瑪
竇
︵M

atteo R
icci, S.J., 

1552–1610

︶
相
善
，
並
於
中
進
士
後
與

利
氏
合
作
翻
譯
︽
幾
何
原
本
︾
和
︽
測
量

法
義
︾
，
打
下
了
天
文
學
的
基
礎
。
面
對

曆
法
失
驗
、
觀
象
臺
建
築
和
儀
器
等
等
問

題
，
徐
光
啟
擬
著
手
籌
設
曆
局
。
崇
禎
二

年
︵
一
六
二
九
︶
七
月
十
一
日
，
徐
光
啟

奏
稱
：

　

 

又
如
觀
象
臺
見
在
渾
儀
、
簡
儀
、
方

正
案
等
，
體
大
費
鉅
，
目
今
墊
平
修

整
，
即
可
施
用
。
就
有
新
式
，
未
敢
議

造
。
若
必
須
製
用
者
，
量
造
小
樣
，
或

兼
用
銅
木
材
料
，
以
為
準
則
，
所
費
不

多
。⋯

⋯

其
開
局
之
處
，
查
得
宣
武
門

內
有
舊
創
首
善
書
院
，
係
在
空
閑
，
堪

以
整
理
暫
住
，
則
造
作
省
矣
。

十
四
日
奉
聖
旨
同
意
。
首
善
書
院
遂
成
為

西
方
科
學
在
華
傳
播
的
基
地
。
︵
︽
徐
光
啟

集
︾
卷
七
︶

修
曆
與
天
文
儀
器
的
修
造

修
曆
需
要
大
量
的
觀
測
數
據
作
為
依

據
，
徐
光
啟
在
崇
禎
二
年
︵
一
六
二
九
︶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上
︿
議
修
曆
法
修
正
歲
差

疏
﹀
，
正
式
提
出
了
對
於
天
文
儀
器
的
需

求
。
他
指
出
需
要
製
造
急
用
的
七
政
象
限

大
儀
、
列
宿
紀
限
大
儀
、
平
渾
懸
儀
、
交

食
儀
、
列
宿
經
緯
天
球
儀
、
萬
國
經
緯
地

球
儀
、
節
氣
時
刻
平
面
日
晷
、
節
氣
時
刻

轉
盤
星
晷
、
候
時
鐘
︵
即
自
鳴
鐘
︶
和
裝

修
測
候
七
政
交
食
遠
鏡
等
十
種
西
式
儀

象
，
為
了
應
急
並
節
省
費
用
，
許
多
儀
器

都
不
是
採
用
金
屬
鑄
造
，
而
是
以
木
材
為

主
要
的
原
料
。
︵
其
數
量
尺
寸
詳
表
一
︶

崇
禎
二
年
八
月
初
一
日
思
宗
諭
示
：
﹁
儀

象
急
用
，
工
部
委
官
督
造
。
﹂
到
了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
即
曆
局
成
立
的
第
二
天
，
徐

光
啟
上
奏
：
﹁
原
題
大
儀
九
座
，
今
因
工

料
未
敷
，
先
完
三
座
，
略
可
給
用
，
已
移

至
本
局
頓
訖
。
﹂
︵
︽
徐
光
啟
集
︾
卷
七
︶

徐
光
啟
對
於
曆
局
的
業
務
十
分
關

注
，
為
了
推
算
崇
禎
三
年
︵
一
六
三○

︶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冬
至
時
刻
，
他
於
二
十
八

日
前
往
觀
象
臺
進
行
考
驗
計
畫
，
結
果
不

慎
失
足
，
墜
落
臺
下
，
傷
及
腰
膝
，
無
法

行
動
。
雖
然
如
此
，
他
還
積
極
引
介
其

他
的
傳
教
士
協
助
修
曆
，
如
時
在
西
安

宣
教
的
湯
若
望
︵Joh

an
n

 A
d

am
 Sch

all 

von B
ell, S.J., 1591–1666

︶
。
崇
禎
四
年

︵
一
六
三
一
︶
，
觀
測
的
工
作
繼
續
持

續
，
目
標
是
測
星
定
時
，
使
各
種
儀
器
的

操
作
能
夠
畫
一
，
並
明
白
其
差
異
。
除
了

傳
統
的
壺
漏
和
簡
儀
測
月
外
，
徐
光
啟
也

測
試
了
用
星
晷
測
量
紫
微
垣
二
星
，
又
用

象
限
儀
測
織
女
大
星
經
緯
度
數
，
用
來
推

變
時
刻
。
羅
雅
谷
︵G

iacom
o R

h
o, S.J., 

1593–1638

︶
也
同
步
在
曆
局
以
象
限
儀

測
大
角
星
經
緯
度
，
來
推
變
月
食
里
差
時

刻
。
︵
︽
徐
光
啟
集
︾
卷
七
︶

崇
禎
七
年
︵
一
六
三
四
︶
，
湯
若

望
進
呈
曆
書
二
十
九
卷
，
并
星
屏
一
具
，

後
又
進
曆
書
三
十
二
卷
，
其
日
晷
、
星

晷
、
窺
筒
諸
儀
俱
已
奉
命
製
成
。
︵
︽
徐

光
啟
集
︾
卷
八
︶

隨
後
他
又
於
崇
禎
十
一
年

︵
一
六
三
八
︶
閏
四
月
初
六
日
上
奏
指

出
，
大
儀
已
製
成
木
模
，
但
需
要
用
銅
千

斤
，
工
價
百
餘
兩
。
︵
︽
正
教
奉
褒
︾
︶

明
末
徐
光
啟
所
主
導
的
曆
法
改
革
，

雖
然
因
徐
光
啟
的
退
出
政
壇
和
病
逝
而
暫

告
終
止
；
崇
禎
十
六
年
︵
一
六
四
三
︶
，

由
於
觀
測
結
果
是
西
法
獨
驗
，
因
此
八
月

思
宗
乃
決
定
改
用
西
法
，
仍
稱
︽
大
統

曆
︾
頒
行
於
天
下
。
但
未
及
施
行
，
明
已

亡
。
大
明
危
亡
的
國
勢
，
使
得
曆
政
的
改

革
面
臨
終
結
的
命
運
。

表一：徐光啟擬於曆局製造的天文儀器

名　稱 數量 尺　寸 材　質
工料銀
（單價）

七政象限大
儀

6 方八尺
木匡、
銅邊、
木架

30

列宿紀限大
儀

3 方八尺
木匡、
銅邊、
木架

30

平渾懸儀 3 圓徑八寸厚
四分

銅 3

交食儀 1 方二尺以上
銅、
木料

5

列宿經緯天
球儀

1 大小不拘
木料、
油漆

6

萬國經緯地
球儀

3 大小不拘
木料、
油漆

6

節氣時刻平
面日晷

3 長五尺以上
廣三尺以上

石 5

節氣時刻轉
盤星晷

3 徑一尺
厚二分

銅 1

候時鐘
即自鳴鐘

3 大小不拘 鐵 50

裝修測候七
政交食遠鏡

3
銅、
鐵、
木料

6

今日寧壽宮前的一對銅獅子其銅料來自明代天體儀（作者攝於2003）

《西洋新法曆書》中的〈治曆緣起〉對於明末修曆的過程載之甚詳。
引自：《西洋新法曆書》，明崇禎間刊清順治間修補增訂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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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了
觀
象
臺
的
正
統
天
體
儀
，
此
二
儀

的
制
度
大
致
相
同
。
但
因
不
符
西
洋
新

制
，
且
已
有
損
壞
，
在
欽
天
監
正
劉
松

齡
︵A

ngustin F. H
allerstein, S.J., 1703–

1774

︶
等
的
建
議
下
被
熔
燬
，
之
後
改
造

成
寧
壽
宮
前
的
銅
獅
子
一
對
。

︽
活
計
檔
．
鑄
爐
處
︾
載
鎔
燬
兩
座

天
體
儀
所
得
的
銅
料
，
共
計
七
千
六
百
六 

十
四
觔
，
鐵
料
則
共
重
一
百
六
十
觔
。
明

天
體
儀
係
由
十
字
樑
、
球
、
座
子
、
球
內

鐵
軸
鐵
襯
等
構
成
，
觀
象
臺
的
正
統
天
體

儀
稍
大
於
掌
儀
司
的
成
化
天
體
儀
。
由
是

可
知
，
如
目
前
北
京
故
宮
寧
壽
宮
前
的
獅

子
為
乾
隆
時
期
所
鑄
，
則
極
有
可
能
係
明

代
天
體
儀
的
銅
料
所
轉
製
。

明
代
觀
象
臺
的
布
局

明
正
統
年
間
的
觀
星
臺
位
於
北
京
內

城
東
段
城
牆
上
，
天
文
儀
器
僅
有
渾
儀
、

簡
儀
、
日
晷
和
渾
象
四
種
，
並
配
有
相
風

杆
、
雨
量
和
坐
更
臺
等
獨
立
臺
座
設
施
。

據
以
往
的
研
究
表
明
，
體
型
較
大
的
渾

儀
、
簡
儀
位
在
臺
中
央
南
北
，
渾
象
位
於

西
側
。
今
繪
成
下
圖
，
可
見
其
規
模
。

所
謂
﹁
相
風
杆
﹂
，
徐
珂
︽
清
稗
類

鈔
︾
載
：
﹁
即
占
風
竿
，
亦
名
順
風
旗
，

明代北京觀象臺的布局示意圖

1. 渾儀

2. 簡儀

3. 日晷

4. 渾象

A. 相風杆

B. 坐更臺

C. 雨量

●.  明代相風杆

之另一位置

北
京
內
城
東
面
城
牆

馬
面

等
稱
﹁
此
儀
膛
內
所
襯
銅
餙
既
已
脫

落
，
輕
重
不
一
，
旋
轉
不
定
，
難
以
改

造
修
理
﹂
等
因
，
於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具
奏
，
奉
旨
將
大
觀
象
臺

上
舊
有
天
體
儀
一
座
，
於
此
儀
相
同
，

俱
交
金
輝
照
圓
明
園
宮
門
外
銅
獅
子
大

小
尺
寸
，
或
獅
子
，
或
麒
麟
，
量
其
銅

觔
分
量
，
能
鑄
造
幾
對
，
撥
樣
呈
覽
，

准
時
鑄
造
。
欽
此
欽
遵
。
相
應
知
會
辦

理
。
造
辦
處
事
務
金
作
速
派
人
將
慈
寧

宮
宮
門
外
所
設
天
體
儀
一
座
，
即
刻
運

至
該
作
，
毋
致
遲
悮
外
，
將
欽
天
監
所

有
天
體
儀
一
座
，
一
併
運
至
該
作
，
遵

照
旨
內
事
宜
辦
理
可
也
等
因
。
回
明

公
額
駙
福
大
人
英
，
總
管
金
、
珠
准

行
。
遵
此
於
十
二
月
初
二
日
總
管
金

輝
，
將
查
得
天
體
儀
二
座
，
黃
銅
秤
重

七
千
六
百
六
十
四
觔
，
現
造
未
完
，
照

依
乾
清
門
式
樣
，
在
寧
壽
宮
安
設
獅
子

一
對
，
通
高
四
尺
五
寸
，
領
過
洋
條
紅

銅
六
千
四
百
三
十
五
觔
，
若
照
此
樣
獅

子
鑄
造
一
對
，
銅
觔
足
敷
應
用
。
︵
︽
活

計
檔
︾
，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鑄
爐
處
︶

由
是
可
知
，
朝
廷
在
處
理
慈
寧
宮
外
掌

儀
司
所
轄
的
明
成
化
天
體
儀
時
，
一
併

明
天
體
儀
毀
壞
之
謎

明
代
大
型
天
文
儀
器
存
世
不
多
，
其

原
因
一
直
為
晚
近
學
者
所
注
意
。
民
國
初

年
負
責
接
收
觀
象
臺
的
常
福
元
因
追
溯
明

天
體
儀
的
下
落
，
曾
感
嘆
﹁
康
熙
五
十
四

年
，
紀
利
安
奏
製
地
平
經
緯
儀
，
將
臺
下

所
遺
元
明
舊
器
盡
作
廢
銅
充
用
，
古
人
法

物
一
掃
而
空
，
誠
吾
國
天
學
界
之
大
不
幸

也
哉
。⋯

⋯
天
體
則
不
知
去
向
，
是
明

器
又
亡
其
一
，
惜
哉
。
﹂
︵
︽
天
文
儀
器
志

略
︾
︶

並
浩
歎
西
洋
傳
教
士
為
了
新
鑄
天
文

儀
器
，
對
於
傳
統
天
文
儀
器
的
破
壞
。

常
福
元
對
於
明
代
天
體
儀
的
疑
問
，

或
可
自
︽
活
計
檔
︾
中
解
答
。
︽
活
計

檔
．
鑄
爐
處
︾
，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載
：

　

 

旨
率
同
西
洋
人
劉
松
齡
等
，
查
得
明
成

化
年
間
製
造
天
體
儀
係
古
法
，
今
觀
象

臺
所
用
天
體
儀
係
西
洋
新
法
製
造
，
旦

明
成
化
年
所
製
，
此
儀
迄
今
約
已
三
百

餘
年
。
按
恆
星
每
年
東
行
一
分
弱
，
今

已
東
行
五
度
有
餘
，
星
位
度
數
不
能
相

同
。
再
查
得
現
今
觀
象
臺
殿
前
陳
設
亦

有
明
正
統
年
間
所
製
天
體
儀
一
件
，
與

此
儀
相
同
，
久
不
應
用
。
又
據
劉
松
齡

寸
；
渾
儀
長
一
庹
二
尺
六
寸
，
闊
一
庹
二

尺
六
寸
，
高
一
庹
四
尺
；
星
球
︵
即
渾

象
︶
長
一
庹
六
寸
，
闊
一
庹
六
寸
，
高
一

庹
二
尺
八
寸
。
﹂
按
一
﹁
庹
﹂
為
成
人
兩

手
臂
張
開
的
寬
度
，
約
合
五
尺
。
故
可
知

明
代
的
觀
象
臺
較
為
方
正
，
各
儀
器
臺
座

的
高
度
也
稍
有
不
同
，
以
渾
儀
最
高
，
簡

儀
其
次
，
而
渾
象
最
矮
。

另
，
︽
熙
朝
定
案
︾
中
工
部
的
奏

陳
也
記
錄
了
原
有
設
施
和
儀
器
的
位
置
：

﹁
臺
上
板
房
一
間
，
因
遮
儀
器
不
便
則

星
，
應
將
板
房
移
在
臨
城
東
牆
。
風
杆
原

在
東
南
角
，
今
有
礙
測
驗
，
應
移
在
北

方
。
﹂
顯
示
臺
頂
板
房
的
位
置
曾
有
變

動
，
原
不
在
東
側
，
而
相
風
杆
則
原
在
東

南
角
，
在
康
熙
年
間
移
往
北
側
。

結
語

明
代
的
觀
象
臺
是
西
風
東
漸
前
，

傳
統
天
文
科
技
的
集
大
成
者
。
雖
然
在
曆

法
的
測
算
上
並
未
超
過
前
代
，
但
其
規
模

恢
弘
，
設
備
齊
全
，
使
得
中
國
在
天
文
觀

測
的
水
平
上
一
直
領
先
於
世
界
。
遺
憾
的

是
，
這
些
觀
測
結
果
對
於
曆
法
的
編
纂
並

未
產
生
積
極
的
影
響
，
致
使
明
末
曆
法
失

驗
的
情
況
日
益
嚴
重
。

在
奉
教
士
人
徐
光
啟
和
李
之
藻
的
努

力
之
下
，
來
華
耶
穌
會
士
利
瑪
竇
等
人
為

了
進
行
知
識
傳
教
的
策
略
，
逐
漸
以
曆
局

為
中
心
，
建
立
起
新
的
曆
法
。
同
時
，
也

將
西
方
的
觀
測
天
文
學
引
入
中
國
。
雖
然

明
亡
之
前
不
克
施
行
，
然
︽
崇
禎
曆
書
︾

已
為
清
初
的
曆
法
改
革
打
下
了
深
厚
的
基

礎
，
觀
象
臺
也
成
為
西
法
與
傳
統
回
回
曆

法
決
鬥
的
場
域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上
有
鐵
箍
二
十
八
道
，
蓋
以
象
二
十
八
宿

之
數
也
，
自
遠
即
可
望
之
。
﹂
而
坐
更

臺
，
則
是
天
文
官
觀
測
值
更
所
在
，
北
方

酷
寒
，
中
置
暖
爐
，
以
備
取
暖
。

但
從
︽
熙
朝
定
案
︾
中
，
可
知
更
多

關
於
明
代
觀
象
臺
的
細
節
。
如
據
康
熙
九

年
︵
一
六
七○

︶
八
月
初
三
日
禮
部
對
於

觀
象
臺
的
測
量
，
量
得
臺
基
和
儀
器
尺
寸

如
下
：
﹁
臺
基
長
十
庹
二
尺
八
寸
，
闊
十

庹
二
尺
五
寸
；
簡
儀
長
二
庹
三
尺
八
寸
，

闊
一
庹
四
尺
三
寸
五
分
，
高
一
庹
三
尺
一

馬　

道

馬　

道




